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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環境(3989.hk)與伊春市人民政府簽署框架協議 

 

[2014年 8月 27日，香港讯] 首創環境控股有限公司（「首創環境」或「本集團」，股份編號：3989.hk）宣布，本集團與伊春市人民政府簽署具有法律效力的「伊春市生物質資源綜合利用項目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框架協議」）。 

 根據該框架協議，本集團擬於黑龍江省伊春市人民政府管轄的小興安嶺區域以及所屬的雙豐林業局等其它區域合作投資建設三至四座，每座日處理規模為 600噸的生物質發電廠。該項目設計總投資額為人民幣 15億元，總裝機容量為 120MW，年總發電預計為 8億千瓦時。 

 自框架協議簽訂之日起，本集團將立即開展該項目的整體規劃、全方位評估、總體設計等前期工作，伊春市人民政府將全方位協助本集團開展該項目的各項核准、提供前期籌備及服務，從而兩者形成協同效應，齊力推動該項目開工建設及投產經營之進程，亦保證本集團於該項目的正當權益。 

 未來本集團將持續延伸固廢處理產業鏈。憑藉本集團於固廢行業積累的豐富經驗及擁有良好的地方政府關係，相信未來必能為本集團帶來更多的項目機遇，從而正向彰顯本集團於固廢行業的競爭力，形成市場所需的產業模型，最終為股東帶來長期穩定的回報。    

    - 完  - 關於首創環境控股有限公司 本集團主要從事廢物處理技術及服務，專注廢物處理設施的技術開發、設計、系統集成、項目投資、顧問、營運及維護，尤其是廢物轉化能源項目。 

 關於首創(香港)有限公司 

 首創環境控股有限公司於 2011年引進首創(香港)有限公司(「首創（香港）」)為策略性大股東。首創(香港)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海外資本運作及投融資業務、環保產業價值鏈及國際業務運作，是北京首創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而北京首創的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編號：600008.SH）。北京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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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為受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司控制的上市公司，而北京首都創業集團為北京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轄下的國有集團公司。 

  傳媒查詢 首創環境控股有限公司 楊昭毅 (852) 2526 3438/ 5303 2587                    Allen.yang@cehl.hk 

 


